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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函
地址：802721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
承辦單位：建築管理處
承辦人：楊雅惠
電話：07-3368333#2288
電子信箱：nanaho@kcg.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
發文字號：高市工務建字第113352674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1份（隨文引入） (55970370_11335267400A0C_ATTCH1.pdf、

55970370_11335267400A0C_ATTCH3.pdf、55970370_11335267400A0C_ATTCH2.
pdf、55970370_11335267400A0C_ATTCH4.pdf)

主旨：檢送本局113年5月1日召開「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

饋辦法第4條、第6條及第13條（草案）」第二次研商會議

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局113年4月24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1334042000號開會

通知單辦理。

正本：陳明軒總工程司、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高雄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政府法制局、高雄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本局法制秘書、本局建築管理處、本局新建工程處

副本：本局建築管理處（第一課）、本局建築管理處（第二課）、本局建築管理處（處
本部）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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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第 4條、第 6條

及第 13條（草案）」第二次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13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 分 

二、 會議地點：本局建管處會議室（四維行政中心 1 樓） 

三、 主持人：陳總工程司明軒                  紀錄： 楊雅惠 

四、 各單位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五、 條文修正內容報告：略(詳會議資料)。 

六、 條文修正討論結論： 

（一） 修正條文第四條，提請討論。 

支持本條文修法內容，無意見。 

（二）  修正條文第六條，提請討論。 

1. 建議市府應考量能耗相關規定是否已經普及、候選證書是

否機制已成熟且可取得、取得時程上是否會因時程過久延

宕建案推動。 

2. 通用化設計浴廁採自然通風應考量是否會對於小坪數住宅

的影響，建議可考量以調整回饋金或訂定開窗案件比例的

方式辦理。 

3. 有關建築能效之申請時程取得執照後即可檢附文件提出能

效候選申請，因此時程上應無延宕之疑慮；在實務上申請

能效的可行性方面，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業於 110 年 12 月

24 日函頒 2022 年版「綠建築評估手冊－建築能效評估系

統」，並自 111 年 1月 1 日起實施在案，目前已經有超過

百件申請通過的案例，目前所有公有建物也必須強制申

請，因此市府目前修法內容推動實務上及可行性方面並無

問題。 

4. 部分條文寫法主從關係較不明確處建議調整。 

5. 2050 年淨零建築已是中央政策，本次以申請通用化設計浴

廁的建築物率先實施建築能效的評估，開窗的部分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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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仍以全採自然通風採光為主。感謝各界所提意見與指

導，另條文文字主從關係將依建議再做調整。 

（三）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提請討論。 

1. 為提高高雄厝景觀陽臺錯層設計的意願，建議回饋金係數

調降至 0.2，配套要求綠化品質，例如小喬木之栽種。 

2. 有關大林蒲遷村之寫法建請會議後再討論修正，另繼受人

方面亦應釐清其權益及規定。 

七、 會議結論：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第 4條、第 6條及

第 13 條（草案）」修正條文及說明已充分討論，有關

通用化設計浴廁要求開窗之比例及錯層景觀陽臺之回

饋金係數，請業務單位就政策考量是否需調整，條文

修正後，循作業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八、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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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 

（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建築物設置景觀陽臺

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 

一、設置於建築物在冬至

日日照達一小時以上

之範圍內。 

一、 設置之建築物為五層

樓以下者，應面臨道

路、基地內通路、私設

通路、現有巷道或永

久性空地。 

二、 設置所在之居室面積

不得小於十平方公

尺，且深度不得小於

三公尺。 

三、 景觀陽臺外牆構造應

以玻璃或欄杆為之或

兩者結合施作，並得

設計高度十公分以下

之止水墩，側牆及落

柱深度合計不得超過

該側景觀陽臺深度二

分之一，且側面連接

居室之深度不得大於

四十五公分。 

四、 景觀陽臺應採用懸臂

系統或斜撐系統施

作；其採斜撐系統施

作者，應經建築技術

諮詢小組或建造執照

預審小組審議通過。 

五、 景觀陽臺應以覆土植

栽方式設置綠化設

第四條 建築物設置景觀陽臺

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 

一、 設置於建築物在冬至

日日照達一小時以上

之範圍內。 

二、 設置之建築物為五層

樓以下者，應面臨道

路、基地內通路、私設

通路或現有巷道。 

三、 設置所在之居室面積

不得小於十平方公

尺，且深度不得小於

三公尺。 

四、 景觀陽臺外牆構造應

以玻璃或欄杆為之或

兩者結合施作，並得

設計高度十公分以下

之止水墩。 

五、 景觀陽臺應採用懸臂

系統或斜撐系統施

作；其採斜撐系統施

作者，應經建築技術

諮詢小組或建造執照

預審小組審議通過。 

六、 景觀陽臺應以覆土植

栽方式設置綠化設

施，並符合下列規定： 

1. 面積達三分之一

以上。 

2. 採降板設計，其覆

土面不得高於樓

板線。 

1. 為推動淨零建築及立體綠

化，考量冬至日日照未達一

小時範圍可種植耐蔭植物，

另查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

規範等亦無冬至日日照未達

一小時範圍之綠化不得計入

有效面積之規定，爰刪除原

第一款規定，其餘款次調整。 

2. 為增加可設置景觀陽台之範

圍，參酌綠能設施及建築技

術規則挑空之規定，五層樓

以下者建築物面臨永久性空

地亦可設置之，故修正調整

後如修正條文第一款規定。 

3. 為兼顧景觀陽臺應提供綠化

與休憩之功能並為避免景觀

陽臺變相違規使用，綜整以

往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提案內

容及結論，修正調整後第三

款規定，明定景觀陽臺側牆

及落柱深度之規定。 

4. 為加強景觀陽臺綠化及休憩

品質，修正調整後第五款綠

化設施內容及範圍規定。 

5. 為避免景觀陽臺深度不足，

失去創造優質景觀休憩空間

之美意，爰新增調整後第六

款每處景觀陽臺最小深度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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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施，並符合下列規定： 

1. 面積達三分之一

以上。 

2. 採降板設計，其覆

土面不得高於樓

板線。 

3. 每一平方公尺應

有一株灌木之栽

種，未達一平方公

尺以一平方公尺

計，其中至少一株

灌木高度應達一

百二十公分。 

4. 灌木覆土深度應

符合建築基地化

設計技術規範。 

六、 每處景觀陽臺最小深

度應達一公尺且平均

深度應達二公尺，深

度逾三公尺部分不得

計入景觀陽臺面積。 

七、  每層景觀陽臺面積之

和，不得逾該層樓地

板面積八分之一。但

面積之和未達十平方

公尺者，得建築至十

平方公尺。 

3. 應有灌木之栽種。 

4. 覆土深度應符合

建築基地化設計

技術規範。 

七、 景觀陽臺深度逾三公

尺部分不得計入景觀

陽臺面積。 

八、  每層景觀陽臺面積之

和，不得逾該層樓地

板面積八分之一。但

面積之和未達十平方

公尺者，得建築至十

平方公尺。 

第六條 建築物已申請候選建

築能效證書者，得設置

通用化設計浴廁。 

      前項通用化設計浴廁，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 採乾濕分離設計，且

應設置符合建築技術

規則規定能與戶外空

氣直接流通之窗戶或

開口。 

第六條 建築物設置之通用化

設計浴廁，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 採乾濕分離設計。 

二、 浴廁門框之距離不得

小於八十公分。 

三、 出入口不得設置門

檻。 

四、 設置截水溝並維持出

入動線順平。 

1.為達成淨零建築之目標，於第

一項前段新增建築物應申請

候選建築能效證書始得設置

通用化設計浴廁之規定，另

新增第二項規定應於一樓樓

板勘驗前，取得候選建築能

效證書，且建築能效標示須

達 1+級。 

2.另為室內通風為防疫及健康

建築設計重點之一，且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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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浴廁門框之距離不得

小於八十公分。 

三、 出入口不得設置門

檻。 

四、 設置截水溝並維持出

入動線順平。 

五、 每邊寬度應達一百七

十五公分以上，且不

含管道間之樓地板面

積應達四點八平方公

尺以上。 

通用化設計浴廁，應依下

列規定計算通用化設計空

間： 

1. 每一通用化設計

浴廁計入通用化

設計空間者，不得

逾二平方公尺。 

2. 每戶各通用化設

計浴廁加總面積

逾四平方公尺之

面積，不計入通用

化設計空間。 

     第一項候選建築能效證書

應於一樓樓版勘驗前取得且

建築能效標示達 1+級。 

五、 每邊寬度應達一百七

十五公分以上，且不

含管道間之樓地板面

積應達四點八平方公

尺以上。 

通用化設計浴廁，應依下

列規定計算通用化設計空

間： 

1. 每一通用化設計

浴廁計入通用化

設計空間者，不得

逾二平方公尺。 

2. 每戶各通用化設

計浴廁加總面積

逾四平方公尺之

面積，不計入通用

化設計空間。 

使用電力符合淨零建築之精

神，爰新增通用化設計浴廁

應有自然通風設計，並應依

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設置。 

第十三條  建築物依本辦法規

定設置太陽光電設

施、景觀陽臺、通用

化設計空間、綠能設

施、導風板等相關設

施設備者，其起造人

或所有人應繳納回

饋金，並納入高雄市

永續綠建築經營基

金統籌運用。但依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第十三條  建築物依本辦法規

定設置太陽光電設

施、景觀陽臺、通用

化設計空間、綠能設

施、導風板等相關設

施設備者，其起造人

或所有人應繳納回

饋金，並納入高雄市

永續綠建築經營基

金統籌運用。但依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1. 配合市府政策及辦理大林蒲

遷村案之後續安置，擬比照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

重建條例提出容積獎勵之精

神，於第一項後段新增屬大

林蒲遷村案配地者，於該配

地申請高雄厝建築時免繳納

回饋金之規定，及於第三項

新增免繳納回饋金之適用期

間。 

2. 另為鼓勵六樓以上供公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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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物加速重建條例規

定申請建造執照之

案件，或參與大林蒲

遷村配地者，於五年

內以該配地申請建

造執照之案件，其設

置綠能設施部分免

繳納回饋金。 

前項回饋金計算公式

如下： 

一、 五層樓以下建築物： 

1. 綠能設施設置於

屋後者，其回饋金

=[該綠能設施面

積（平方公尺）× 

基地公告現值（元

/平方公尺）/ 基地

法定容積率]× 零

點二四。 

2. 其他設施之回饋

金=[其他設施面

積總合（平方公

尺）× 基地公告現

值（元/平方公尺）

/基地法定容積率] 

× 零點一六。 

二、 六層樓以上及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 

1. 景觀陽臺之淨高

度達五公尺者，其

回饋金=[該景觀

陽臺面積（平方公

尺） × 基地公告

現值（元/平方公

尺）/ 基地法定容

積率] × 零點二二

五。 

物加速重建條例規

定申請建造執照之

案件，其設置綠能設

施部分免繳納回饋

金。 

前項回饋金計算公式

如下： 

一、 五層樓以下建築物： 

1. 綠能設施設置於

屋後者，其回饋金

=[該綠能設施面

積（平方公尺）× 

基地公告現值（元

/平方公尺）/ 基地

法定容積率]× 零

點二四。 

2. 其他設施之回饋

金=[其他設施面

積總合（平方公

尺）× 基地公告現

值（元/平方公尺）

/基地法定容積率] 

× 零點一六。 

二、 六層樓以上及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 

回饋金=[各項設施設備面

積總和（平方公尺）× 基地

公告現值（元/平方公尺）/

基地法定容積率]×零點二

五。 

已領得建造執照或核准

變更設計之建造執照，尚

未依本辦法完成高雄厝設

置，再依本辦法申請變更

設計者，其回饋金之計算，

以原核准之建造執照為

準。 

用建築物增加設置景觀陽臺

之淨高，使植物有較佳之生

長空間，新增第二款第一目

回饋金計算之規定，原計算

回饋金之規定移至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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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 其他設施之回饋

金=[各項設施設

備面積總和（平方

公尺）× 基地公告

現值（元/平方公

尺）/基地法定容

積率]×零點二五。 

已領得建造執照或核准

變更設計之建造執照，尚

未依本辦法完成高雄厝設

置，再依本辦法申請變更

設計者，其回饋金之計算，

以原核准之建造執照為

準。 

第一項期間，自經濟部

移轉該配地所有權之日起

算。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 

（草案）總說明 

一、 修正理由： 

為促進淨零建築、健康建築及增加景觀陽臺設計自由度並兼顧綠化品質及

休憩之功能，修正景觀陽臺構造、綠化、位置及面積之規定及為兼顧自然通

風、防疫及節能，爰新增通用化設計浴廁應有自然通風及應取得候選建築能效

標示之規定。為鼓勵增加景觀陽臺綠化設施之淨高，修正其回饋金之係數，爰

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 

 

二、 修正重點： 

1. 修正建築物設置景觀陽臺規定。（草案第四條） 

2. 修正建築物設置通用化設計浴廁規定。（草案第六條） 

3. 修正回饋金計算方式。（草案第十三條） 

 




